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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对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研究开发中心，及转让技术的外商投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除《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所列商品外，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2、对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研究开发中心、先进技术型、产品出口型外商投资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在批准的生产经营范围内，在投资总额外利用自用资金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自用设备及配套的技术、配件、备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3、属于国家鼓励类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投资总额内采购国产设备，如该类设备属免税目录范围，全额退还设备增值税并按有关规定抵免企业所得税。
　　4、对符合中西部地区（江西）利用外资优势产业目录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自用设备及其配套的技术、配件、备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5、对外商投资企业引进属于《国家高新技术产品目录》所列的先进技术，按合同规定向境外支付的软件费，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6、设在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7、在全省范围内设立的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从开始获利年度起，前2年免缴企业所得税，第3年至第5年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
　　8、属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在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满后的3年内，可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9、被确认为先进技术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在规定的减免税期满后，可延长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兴办的产品出口企业，在规定的减免税期满后，当年出口产值达到总产值70%以上的，还可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但减半后税率低于10%的，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10、在南昌、九江设区市从事技术密集、知识密集项目，或外商投资在3000万美元以上且投资回收期长的项目；能源、交通、环保等基础设施项目，可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11、从事农、林、牧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和设在经济不发达的边远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规定的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经申请，国家税务主管部门批准，在以后的10年内可以继续按应纳税额减征15—30%的企业所得税。
　　12、外国投资者将其从企业分得的利润，在中国境内直接再投资兴办扩建产品出口企业或先进技术企业，经营期不少于五年的，经企业申请报税务机关批准，全部退还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13、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将从企业取得的利润再投资于该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它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限不少于5年的，经企业申请报税务机关批准，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40%的税款。
　　14、外商投资企业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增长10%以上的，经税务机关批准，按技术开发费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当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15、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设立的研究开发中心、外国企业以及外籍个人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16、凡税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国家统一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的，地方所得税同时给予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的，地方所得税同时给予相同幅度的减征。
　　17、外商投资举办的先进技术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地方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地方所得税。
　　18、外商投资举办的产品出口企业，凡当年企业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免征地方所得税。
　　19、外商投资举办的能源、交通、港口码头、科技开发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从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地方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地方所得税。
　　20、从事农业、林业、牧业、水利业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从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地方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地方所得税。经营期在十五年以上的，从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地方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五年减半征收地方所得税。
　　21、鼓励外方以技术、科研成果、营销和管理等要素入股，合资、合作兴办高新技术企业。外方投资的技术入股比例可放宽为35%，合作各方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22、外商投资企业购买我省企业、投资新办企业，凡外资额达到该企业注册资本25%以上的，均可批准，注册为外商投资企业，享受相应政策。
　　23、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年限和企业经营权的最高年限为：商业、旅游、娱乐业用地40年；工业用地或教育、科研、文化、卫生、体育、以及农业开发性项目用地50年；居住用地70年。
 
 

